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贯彻执

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勤勉尽责，较好地履行了公司及股东赋予董事会的

各项职责。 

一、董事会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今年 5 月完成换届选举。截止目前，2018 年共召开董事会会

议 9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议案 

1 1月 1日 九届十八次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议案 

2 1月 10日 九届十九次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1月 19日 九届二十次 

1、关于修订《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议案 

2、关于取消 1 月 26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关于 2月 8 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4 4月 13日 九届二十一次 
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 

5 4月 19日 九届二十二次 
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议案 

6 5月 16日 十届一次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聘任总裁、法定代表人、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7 8月 23日 十届二次 
2018年半年度报告相关议案 

8 10月 12日 十届三次 

1、关于延长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3、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9 10月 29日 十届四次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议案 

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8 年，在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和国家医改“三医联动”的政策部署，强化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治理结构，

持续推进创新战略发展实施，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并推出了



一系列改革措施，破解公司发展难题，巩固现有优势，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2018 年，公司高效整合资源优势，对现有业务进行了细分和调整，坚持以

“一体三面”的健康保障服务新体系为基本框架的业务发展战略，持续完善产业

链结构，行业地位得到稳步提升。公司深入研究支付方式改革要点及政策指向，

从医保支付内涵、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等维度完善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管理，积极

布局医保端及医院端 DRGs业务，报告期内公司 DRGs点数法基金结算业务落地佛

山市、衢州市及台州市，实现合同收入 2632.8万元。截止目前，DRGs基金结算

服务已在佛山、衢州、台州、柳州等 13 个地市以及广西全自治区落地实施；诊

间审核业务已在约 240 家医院实施；食药安全保障服务平台已覆盖 23 个省。公

司业务覆盖医保统筹区为 155 个。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专业经验并结合各地实际，打造了以“一个数据资源中

心、一个协同应用平台、N 个拓展应用服务”为架构的“1+1+N”高协同、信息

化、智能化健康保障服务大数据平台，以实现健康大数据的互联互通。其中的拓

展应用服务包囊括了面向医保基金管理机构的耗材招采及监管、药械监管、医保

基金盈亏预测分析平台，面向医院的医联体资源共享、医疗机构绩效考评，面向

药企的医保支付标准服务，面向 C端的慢病管理等产品，帮助公司实现将服务对

象从 G端延伸至医院、药企等 B端及 C端用户，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服务

产品，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2018 年 7月 21日，公司与镇江市人民政府签订《健

康服务保障平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1+1+N”模式正式落地。 

商保业务方面，公司在保险直赔、保险快赔、处方外配、慢病管理等方面持

续发力。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人民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开

展多层次、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处方外流及慢病管理方面，公司凭着丰富的

行业经验，提供全流程的慢病运营管理服务。公司与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温州市门诊慢性病药品第三方配送试点工作，让“智慧云

药房”成功落地，助力温州市政府打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管理与医保协作的

机制的创新试点。以上业务模式均在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收费模式加速落地，医保基金综

合管理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089,744.35 元，同比增长 48.36%，药械监管

服务业务营收 53,243,787.41 元，同比增长 14.72%。由于公司在研发及业务拓



展方面持续投入，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759,869.23 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226.01%。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2019 年 2 月 20 日，医疗保障局下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 2019 年医

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19〕14号），对 2019 年医疗保障基金

监管工作进行了部署，再次强调开展监管方式创新试点，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

参与基金监管工作。顺应医改发展新趋势，2019年，公司将持续践行央企使命，

“抓党建、降成本、强内控、争创新、推发展”，重点获取国家相关部门的理解

和政策支持、加强重点项目的督办、加大人才的引进，围绕 2019 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的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强化药品疫苗全程监管、深化三医联动改革等医疗工作重点任务，整合公司“医

保控费、医疗质量安全、药械监管”三方面服务，完善“一体三面”健康保障服

务新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公司的天然优势，通过技术手段助推我国医疗行业健康、

公平、科学、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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